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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买到9瓶假茅台10倍索赔被驳回
一审法院：假酒不能证明质量不合格 二审判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国桐

单价2688元一瓶
9瓶茅台被鉴定为假酒

2020年12月14日，虽然已经过去
一年多时间，可是一提到买到假茅
台一事，36岁的甄先生心情总是难
以平复。

甄先生老家河南，在四川生活多
年，平时工作主要是重庆、南部县两地
跑。“因为假茅台酒这事，我前前后后
诉讼费花了不少，并不是为赔偿的事，
我要的是个公平公正。”

2019年11月下旬，临近年底，甄先
生在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一家比较大
的特产店购买了3瓶茅台酒，准备用于
赠送朋友以及聚餐等。

“当时担心买到假酒，所以就选择
了一家比较有名的特产店购买，价格
比其他地方稍微便宜一点。记得三瓶
茅台酒一共花了8064元，也开了小
票。”甄先生回忆，隔了几天，他再次购
买了6瓶茅台，共计花费16128元，这次
他要求商家在小票上盖了章。

“两次买酒的时候都想着开发票，
但商家说没发票了。第二次买酒时，商
家盖的是其他商贸部的章，当时我还
问过为什么盖的是其他商贸部的章，
商家说是一家店。”

先后买了9瓶茅台酒后，甄先生并
未着急打开，而是把酒都放在车内。一
段时间后，在重庆市一次聚餐时，甄先
生特地拿出茅台酒打算一同与朋友品
尝，然而没想到的是，当他打开茅台酒
外层纸包装时，朋友表示，他可能买到
了假酒。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可朋
友看完酒盖、酒身等位置后，怀疑是假
酒，所以我拨打了贵州茅台酒厂400电
话询问。”甄先生说，在电话中，茅台酒
厂工作人员称，公司不接受个人鉴
定，若想鉴定酒的真假，必须要向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后，由市场监
管部门委托茅台酒厂进行鉴定。于是
甄先生便向南部县市场监管部门进行
了反映。

甄先生表示，他拿着9瓶茅台酒到
达南部县市场监管局，一同到场的还
有他联系的当地茅台酒厂打假员。“鉴
定结果显示，通过外观辨认，我买的9
瓶茅台酒与贵州茅台酒厂生产的茅台
酒外包装特征不符，属于假冒注册商

标产品。”甄先生称，当天，市场监管部
门的工作人员对商家进行了检查，但
在商家内并未发现其余茅台酒，市场
监管部门对9瓶茅台酒进行了封存。

商家称遇到职业打假人
买家认为这是逃避责任借口

甄先生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提供了手中掌握的证据、材料等。
在两份由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辨认（鉴定）表中辨认（鉴定）表
结论为：“通过外观辨认（鉴定），送
辨样品与我公司出厂产品外包装特征
不符，非我公司生产，属假冒注册商标
的产品。”

而在南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
处罚决定书中，认定投诉举报人甄先
生的投诉基本属实，要求涉事商家立
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涉嫌侵权的9瓶
53度飞天茅台酒，同时对商家处罚款
30000元。

在该事件中，甄先生一直希望可
以得到公正合理的判决。12月14日，记
者联系到被告商家，说明采访意向后，
被告人表示信号不好，“这里没声音”。
挂断电话后，记者又多次联系该被告
人，电话要么直接被挂断，要么就是无
人接听。

之后，记者联系到该被告方代理
律师，在询问茅台酒官司一事时，被告
代理律师表示，现在在忙，有空了联
系。然而，截至发稿前，被告方代理律
师并未回电。

不过，一审判决书显示，被告方
称，对于原告甄先生先后购买的9瓶茅
台酒以及涉事茅台酒系假冒注册商标
的产品予以认可。

该被告方认为，向原告甄先生所
售茅台酒系帮朋友寄卖，能说明所售
商品的来源，在寄存时审查符合该酒
的相关产品信息，未在寄卖行为中获
利。同时，原告不是真正的消费者，其
以牟利目的知假买假，系职业打假人，
且原告购酒后未饮用，被告方所售茅
台酒未对原告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故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方所售茅台
酒系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可由商标
权人另案主张权利；假冒注册商标的
产品并不必然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产品，原告未举证证明所售茅台酒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对原告主张的
十倍赔偿款不应得到支持。

对于职业打假人的说法，甄先生
向记者表示，“这是被告想逃避法律责

任的借口，在被告的眼里只要买到假
货想要维权的就是职业打假人，不维
权的就是消费者。”

当事人拒绝了调解
希望得到公平公正判决

之后甄先生接到市场监管部门电
话，询问他是否同意调解，甄先生予以
拒绝。

甄先生决定起诉，并将买酒小章
上显示的商贸部和实际购买茅台酒的
商贸部一同告上法庭，退购货款并要
求以购货款的10倍予以赔偿。

“起诉后，商家要求对茅台酒进行
了二次鉴定，鉴定结果同样为假冒注
册商标产品。”甄先生告诉记者，在审
判过程中，法官曾询问过他，是否选择
一家拥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酒的质量
进行鉴定，但他觉得既然茅台酒厂已
将9瓶茅台酒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产
品，于是没有同意。

“今年8月初，南部县人民法院作
出判决，认定我买的酒是假冒注册商
标产品，退还购货款2 . 4万余元，但对
于赔偿10赔的诉求予以驳回，理由是
无证据证明案涉茅台酒质量不合格。”
甄先生说，对于一审判决结果，他产生
了质疑也感到不公平，于是在8月底向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20年11月初，南充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结果为：原判决认定基
本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决，发回南部县
人民法院重审。

在该案中，驳回原告甄先生10倍
赔偿诉求的原因是关注的焦点之一，
就此12月14日记者联系到审理该案
件工作人员，但并没有得到回应。在
判决文书中，一审法院认为，甄先生
仅举证证明案涉茅台酒系假冒注册
商标产品，产品标签与产品本身不
符，但无证据证明涉案茅台酒质量
不合格或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故对
甄先生要求商家承担10倍赔偿的责
任诉求不予支持。

正在等待重审的甄先生表示，这
件事已经耗时一年之久，他所购买的
茅台酒经鉴定为假酒，作为执法、司法
等部门应该予以处罚，与此同时作为
消费者的他，也希望得到公平、公正的
判决。“这件事我肯定会继续追下去，
不管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我会讨个
说法，我相信法律。”甄先生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也将继续关
注此事进展。

2019年底，甄先生在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一家
商店内，花2万余元购买了9瓶茅台酒，结果发现全是
假酒。事后，甄先生选择起诉商家，要求退还货款并
按购货款10倍赔偿。

近日，南部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涉事商家
退还货款，但驳回了甄先生10倍赔偿的诉求，理由是
无证据证明案涉茅台酒质量不合格。无奈之下，甄先
生选择上诉。如今，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判
定，裁定撤销原判决并发回重审，对此甄先生表示，
他要维权到底。

当事人说其朋友通过看瓶身标志和瓶盖，怀疑是假酒。

贵州茅台酒厂出具的辨认（鉴定）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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